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0年度護理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及「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甄選名額：護理師【師（三）級】正取一名，備取二名。

三、報名資格：未具雙重或多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並具下列資格者：
（一）國內外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二）經公務人員醫事相關類科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護理師考試及格，並取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專門職業證書者。

（三）公務人員考試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護理相關類科考試及格者並具公立醫院臨床護理經驗或公立學校衛生護理人員，經銓敘部審定師(三)級有案之護理人員，且具急診部臨床暨護理實務工作經驗3年以上並能提出相關服務證明之護理師。
（四）擅長電腦辦公室系統（Word、Excel及Powerpoint……等）操作。工作熱誠、勤奮、做事細心、思慮周密、負責盡職、品行良好、無不良嗜好、注重行政倫理、並能配合學校需要執行公務者。
（五）無特考特用限制調任、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28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各
款情事之一者；並且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之規
定。
四、工作項目：全校師生意外傷害處理及健康管理、慢性病、特殊疾病及流行病傳染之
防治與宣導、視力、口腔保健宣導及相關業務、學生健康檢查評估與追
蹤矯治、健康資料紀錄與建檔、健康中心行政業務
等。

五、報名日期：100年8月14日前採通信報名，檢齊應備表件，以掛號郵寄至106臺
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1號人事室收，經初審小組審查資格符合
者，通知應試。不合者不另行通知；所寄資料恕不退還。連絡電話：
(02)23920626
（報名截止時間，以郵戳為憑。信封上請加註寄件人姓名及護理師甄選報名資料等字樣） 
六、繳交證件：（所繳交證件請用Ａ４紙張影印並依序裝訂，恕不退還）
（一）甄選報名表（請自行粘貼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彩色照片）。

（二）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三）公務人員考試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護理相關類科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四）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專門職業證書正反面影本。

（五）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男性請另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六）相關服務經歷證明（最近公務人員派令、最近銓敘審定函、最近3年考績通知書
影本或急重症工作經驗證明等）。
（七）甄選簡歷表（A4紙張直式橫書繕打，內容包括：個人成長歷程、家庭背景、學

經歷、個人理念、轉任原因、專長或特殊表現、自我工作期許等…）。

（八）其他個人專長及相關證明文件（視個人專長檢附，如CPR、EMT、英語能力…等有
效期限內證照〉影本。
（九）切結書。
七、甄選方式： 

（一）初試（筆試）：測驗時間40分鐘。依成績錄取前5名，參加第二階段電腦技
能測驗及面試與實務演練（筆試範圍：學校護理人員專業知識暨校園安全危
機事件處理知能）。

（二）複試；

1、電腦技能測驗：（佔總成績30%）
測驗時間40分鐘，範圍：Net、Word、Excel、E-mail等。

2、面試與實務演練：（佔總成績70%）範圍：護理人員專業知能、服務理念、

   實務狀況演練等。
面談時間每人約20分鐘（包括3分鐘以內之自我介紹）。
八、甄選時間：

（一）筆試：100年8月18日（星期四）上午8時40分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9時整準時筆試，逾時未到以棄權論。筆試前5名名單於下午3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
（二）電腦技能測驗：100年8月19日（星期五）上午8時40分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9時整準時測試，逾時未到以棄權論。（試場當日公佈）
（三）面試與實務演練：電腦技能測驗後隨即舉行。（試場當日公佈）
九、錄取公告：（參加甄選人員如不符本校需求，本校得斟酌情況從缺處理。）

（一）甄試結果，提本校甄審委員會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正取人員及備取人員，並於100年8月19日（星期五）下午3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http://www.cups.tp.edu.tw/）。
（二）正取人員應於100年8月23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攜帶相關學經歷證件正本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相關事宜，逾期視同放棄，並由備取人員遞補。

十、任用：本次甄選係100年9月1日退休缺額，經甄選獲錄取人員，依據辦理商調及報派手續完成後，始生效力﹔另備取人員列冊候用3個月（100年11月30日止）。

十一、附則：

（一）繳交之各項證件，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除取銷甄選或錄取資格外，如須負行政、民事或刑事等相關責任時，不得提出任何抗辯權。

（二）其他未盡事宜或臨時通知，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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